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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广西广保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保； 

联系方式：0777-3603288； 

所属行业：属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中的“锆及氧化锆锆英

石（砂）、斜锆石的开采、选矿和冶炼”行业； 

地理位置：钦州市钦南区黎合江工业园区，地理位置见图 1-1。 

生产周期：长年； 

主要产品：钛精矿、金红石、锆英； 

委托监测的机构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图1-1  广西广保矿业有限公司地理位置图 

广西广保矿业有限公司 



 

2.生产工艺 

2.1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公司现有项目采用磁选—比重摇床—磁选—电选生产钛铁矿、锆英矿和金红石的选矿

工艺，建设有主体工程（磁选车间、摇床车间、金红车间、锆车间）、辅助工程（烘干车

间、毛矿晒场、金红中矿晒场、锆中矿晒场等），环保工程（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烘干

炉烟气处理设施，初期雨水收集池、事故应急池及各废水沉淀池）。具体流程见图2-1。 

 

图2-1  公司主要生产流程工艺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晒场雨水、选矿废水，雨水经过初期雨水沉淀后回用于生产系统，

中矿浆经沉淀后回用于摇床车间，所有废水均循环使用，不外排，无外排放口。 

2.2 含放射性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处理措施和设施 

（1）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企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独居石分选磁选机、电选机进出料口矿尘。对于磁选机、

电选机进出料口矿尘，通过在出料口设置挡风遮罩，将磁选机、电选机设在密闭厂房内，

可有效减轻风力扬尘。通过降低落料高度，可有效减少扬尘的产生。锆车间及仓库均采用

钢架结构，上社顶棚，地面硬化，四周封闭。 

经以上措施治理后，设备出料口粉尘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对周边空气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采取的废气防治措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可行的。 

（2）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生产废水经依托已建成的废水沉淀池，经回用水池回用于选矿，不外排。初期雨水依

托现有项目在厂区东北角兼有的一座初期雨水池，初期雨水收集后回用于选矿工序，不外

排。生活污水依托已建成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排入钦州河东污水处理厂处理。技改

项目无污水污染源，不新增废水处理费用。在经济技术上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生产废水经合理有效处理后，在技术和经济上均可行。 

（3）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项目无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尾砂外售砖厂制砖，燃料燃烧后灰渣、除尘器收集除尘

灰交由周边村民用作农肥。初期雨水沉淀池作为毛料回用于选矿工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到院区垃圾站后有环卫部门统一收运。废机油直接用于摇床润滑，不另行堆存。 

综上所述，产生的固体废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处置。 

2.3 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根据 2020 年已获批环评文件中现状监测结果，厂区内原料、产品及尾砂核素分析结果

见表 2-1。 

 

 

 



 

表2-1  原料、产品及尾砂核素分析结果（单位:Bq/kg） 

项目 238U 226Ra 232Th 40K 

毛矿 461.0 1631.2 1015.7 17.5 

钛精矿 142.7 304.0 346.7 16.9 

锆英砂 7418.2 7229.0 1168.2 3.60 

金红石 1243.0 1390.9 1785.7 60.5 

中矿 2077.6 3310.7 3734.2 54.2 

独居石 39113.7 35172.4 101116.6 6.50 

尾砂 29.3 22.6 47.1 58.6 

由上表可看出：锆英砂、金红石、中矿、独居石中铀（钍）系单个核素含量超过 1 贝

可/克（1Bq/g）。原料进口符合相关辐射要求。根据辐射专篇，不同毛矿的放射性核素比活

度一般在 0.5Bq/g~4Bq/g 区间进行波动。 

3.厂址辐射环境本底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

究》的调查结果，钦州地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见表 3-1。 

表 3-1  钦州地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 

地区 
原野 γ 辐射剂量率范

围（nGy/h） 

道路 γ 辐射剂量率范

围（nGy/h） 

室内 γ 辐射剂量率范

围（nGy/h） 

钦州地区 22.9~119.0 20.5~143.8 57.4~175.1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

查研究》的调查结果，钦州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见表 3-2。 

表 3-2  钦州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Bq/kg） 

地区 238U 范围 226Ra 范围 232Th 范围 

钦州地区 11.0~151.0 18.9~102.0 26.2~182.0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

查研究》的调查结果，钦州地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见表 3-3。 

表 3-3  钦州地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Bq/kg） 

水体名称 
U 范围 

（μg/L） 

Th 范围 

(μg/L) 

Ra-226 范围

（mBq/L） 

K-40 范围

（mBq/L） 

钦江 0.08~0.31 0.08~0.12 1.70~6.40 78.2~158 

钦州市井水 0.10 0.02 8.20 32.6 



 

4.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颁布，2014 年 4 月 24 日修

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13 年 10 月 1 日）。 

4.2 导则及技术规范 

（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2）《环境地表 γ 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 

（3）《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GB/T14582-93）； 

（4）《水中镭的 α 放射性核素的测定》（GB 11218-89）； 

（5）《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 840-2017）； 

（6）《水中钍的分析方法》（GB 11224-89）； 

（7）《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GB/T 11743-2013）； 

（8）《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

辐射〔2018〕1 号）； 

（9）《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公告 2020 年 第 54 号）。 

4.3 采用标准 

（1）《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局，1995 年）； 

5.质量保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承担的本项目工作实施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包括：

制订监测工作计划、确定对监测数据的质量要求、实施监测工作计划。实施监测技术人员

保障、采样布点和采样方法选择、样品的采集和保存、合适的仪器与设备的选择、国家标



 

准分析测量方法的选用、量值溯源、不确定度分析、质量控制和记录保存等方面全过程的

质量控制。 

6.流出物监测 

该项目无流出物外排。 

7.辐射环境监测  

7.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公司 2020 年环境辐射监测方案见表 7-1、表 7-2。监测布点图见图 7-1。 

表7-1  环境辐射监测方案 

监测介质 监测（采样）点位 
点位

数 
监测项目 频次 

气溶胶 厂区下风向厂区边界 1 U 1 次/年 

空气 

厂区边界四周；厂区附近最近居民点（杨梅

村）；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m 内最近居民点（杨

梅村）；对照点。 

约 6 个 空气中氡 2 次/年 

陆地 γ 

厂区外厂界四周、门口；厂区附近易洒落矿物

的公路；空气、土壤采样布点处；项目周围

2.5km 内居民点（杨梅村、黎合江、关草塘、

分界村、瓦窑村）；周边企业（宝星科技产业园、

海家乐食品、永佳环保、华盛混凝土、宇清环

保、广联混凝土）；对照点； 

不少于

15 个 

γ 辐射剂量

率 
2 次/年 

地下水 
厂区东面 160m 黄屋村水井；厂区南面 300m

杨梅村水井等。 
约 2 个 

U、Th、
226Ra 

1 次/年，

每次连续

2 天 

土壤 
厂界东侧墙外；厂界南侧墙外；厂界西侧墙外；

厂界北侧墙外；厂区附近农田；对照点。 
约 6 个 

238U、
232Th、226Ra 

1 次/年 

7.2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与结果分析 

（一）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1、监测点位布设 

分别在厂区外布设监测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项目：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频次：1 次/半年。监测期间各点位监测一次，每次测读 10 个数据。 

3、监测结果与评价 

厂区外环境中的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分别于 2020 年 8 月、2020 年 11 月开展监测，

监测结果见表 7-3~表 7-4。 

表 7-3  2020 年 8 月厂区外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点位描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厂区西侧门口 130 1.7 

2 厂区南侧墙外 2m 183 2.5 

3 厂区南侧门口 161 1.7 

4 钦州市广联物流有限公司门口（厂区南侧道路） 119 3.0 

5 厂区外西南侧运输道路 125 1.7 

6 厂区外西侧运输道路 104 2.5 

7 钦州市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门口 108 1.8 

8 钦州市永佳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门口 103 0.3 

9 广西海家乐食品有限公司门口 55.4 1.6 

10 宝星科技产业园门口 94.2 1.3 

11 河北宇清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钦州分公司门口 101 3.6 

12 厂区东侧墙外 90.9 0.7 

13 厂区东南侧农田（杨梅村） 39.1 0.4 

14 黎合江（安惠三园小区门口） 51.9 1.5 

15 瓦窑村（交叉路口） 46.4 2.8 

16 分界村（农村电商物流服务点门口） 68.7 1.8 

17 关草塘（时涛淋水器门口） 33.8 0.4 

18 园博园东侧约 1km 大草坪 72.2 0.7 

测量范围 33.8~183 / 

注：表中的监测结果未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余同。 

 

 

 



 

表 7-4  2020 年 11 月厂区外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点位描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园博园东侧 1km 处草坪（对照点） 72.8 1.8 

2 厂区西侧测氡点 168 1.7 

3 厂区西侧边界 1#（金红车间外） 169 1.6 

4 厂区西侧边界 2#（金红车间外） 170 1.9 

5 厂区西侧边界 3#（办公楼外） 169 1.6 

6 厂区西侧边界 4#（宿舍楼外） 168 2.0 

7 厂区东侧测氡点 97.3 1.4 

8 厂区东侧边界 1# 111 1.8 

9 厂区东侧边界 2# 107 1.4 

10 厂区东侧边界 3# 108 1.4 

11 厂区北侧边界 1# 159 1.7 

12 厂区北侧边界 2# 139 2.1 

13 厂区北侧边界 3# 147 1.6 

14 厂区南侧边界 1# 198 2.8 

15 厂区南侧边界 2# 147 2.5 

16 公司厂区大门口 134 1.7 

17 钦州市广联物流有限公司 115 2.3 

18 厂区南侧门口 152 3.4 

19 运输道路（厂区西南侧） 113 1.9 

20 运输道路（厂区西南侧道路拐角） 125 2.2 

21 运输道路（厂区西侧） 107 1.7 

22 广西育群特种设备操作（钦州）训练基地 108 1.6 

23 宝星科技产业园门口 100 1.5 

24 钦州市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门口 98.2 1.6 

25 钦州市永佳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门口 95.5 1.6 

26 广西海家食品有限公司门口 52.4 1.8 

27 分界村（农村电商物流服务点门口） 92.4 1.3 

28 瓦窑村（交叉路口） 57.4 1.6 

29 关草塘（时涛淋水器门口） 40.2 1.2 



 

监测 

点位 
点位描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30 黎合江（安惠三园小区门口） 54.2 1.0 

31 杨梅村 67.6 1.6 

测量范围 40.2~198 /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原野 γ 辐射

空气吸收剂量率为 10.7～238.7nGy/h 范围。由 2020 年 8 月、2020 年 11 月的两次监测结果

可知，厂区外环境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范围为 33.8~198 nGy/h，与环境本底水平相当。 

（二）空气中氡 

1、监测点位 

在公司钦州市区、厂区边界等设置点位，测量室外环境空气中氡。 

2、监测项目 

氡。 

3、监测结果与评价 

厂区外环境空气中氡监测分别于 2020 年 8 月、2020 年 11 月开展，其监测结果见表 7-

5、表 7-6。 

表 7-5  2020 年 8 月空气中氡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氡浓度 

（Bq/m3） 

氡子体 α 潜能

（nJ/m3） 

1 下风向边界（厂区北面） 9.08 14.7 

2 厂区西侧边界（金红车间围墙外） 4.35 17.6 

3 厂区东南侧（杨梅村） 5.79 10.8 

4 厂区东侧边界（厂区东侧小门外） 8.69 14.0 

5 厂区南侧边界（南侧大门外） 8.68 19.2 

6 钦州市区（对照点） 10.2 9.51 

表 7-6  2020 年 11 月空气中氡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氡浓度 

（Bq/m3） 

氡子体 α 潜能

（nJ/m3） 

1 厂区北侧边界 25.39 75.5 

2 厂区东侧边界 24.78 65.2 

3 厂界南侧门口 45.23 111 

4 厂区东南侧（杨梅村） 24.51 77.3 



 

序号 监测点位 
氡浓度 

（Bq/m3） 

氡子体 α 潜能

（nJ/m3） 

5 厂区西侧墙外 41.45 61.5 

6 园博园东侧 1km 处大草坪（对照点） 29.49 67.5 

从表 7-5、表 7-6 中的监测结果可知，空气中氡浓度测量范围为 4.35~45.23Bq/m3，氡

子体 α 潜能测值范围为 9.51~111nJ/m3。参照《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氡及其子体 α 潜能浓度

调查研究（1983--1990）》中的调查结果，室外平均氡浓度均值范围为 3.3～40.8Bq/m3、子

体 α 潜能浓度均值范围为 15.4～114nJ/m3，表 7-5、表 7-6 中监测结果与该测值范围，属同

一水平。 

（二）土壤 

厂界四周及对照点土壤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分析结果见表 7-7。 

表 7-7  厂界四周及对照点土壤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分析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Bq/kg） 

238U 226Ra 232Th 

1 厂区西侧墙外（金红车间西侧） 2020年8月11日 53.9  32.7  90.5  

2 厂区北侧墙外 2020年8月11日 64.5  26.4  86.7  

3 厂区东侧墙外 2020年8月11日 36.7  15.6  54.3  

4 厂区东南侧农田（杨梅村） 2020年8月12日 26.6  17.3  18.1  

5 厂区南侧墙外（大门外西侧） 2020年8月12日 83.8  70.9  135  

6 园博园外东侧约1km大草坪（对照点） 2020年8月13日 67.8  41.8  58.0  

测值范围 26.6~83.8 15.6~70.9 18.1~135 

1983~1990 年广西土壤中天然放射性调查结果 9.06~206 15.5~270 13.9~302 

从表 7-7 样品分析结果可知，厂界四周及对照点土壤放射性核素铀-238、镭-226、钍-

232 比活度与 1983~1990 年广西土壤中天然放射性调查结果相比，属同一水平。 

（三）地下水 

1、监测点位布设 

共布设 2 个监测点位。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U、Th、226Ra。 

监测频次：1 次/年，每次连续采集两天。 

3、监测结果与评价 

地下水放射性核素含量分析结果见表 7-8。 



 

表 7-8  地下水放射性核素含量分析结果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 

U（μg/L） Th（μg/L） 226Ra（mBq/L） 

杨梅村 
2020 年 8 月 12 日 0.044 0.042  18.0 

2020 年 8 月 13 日 0.054 0.031  15.7 

黄屋 
2020 年 8 月 12 日 0.021 0.045 9.58 

2020 年 8 月 13 日 0.014 0.041 9.98 

测值范围 0.014~0.054 0.031~0.045 9.58~18.0 

1983~1990 年广西水体中天然放射

性调查结果（机井） 
0.02~2.16 <0.02~0.13 1.10~28.5 

从表 7-8 样品分析结果可知，地下水中放射性核素铀、钍、镭-226 活度浓度分析结果，

与“1983~1990 年广西水体中天然放射性调查结果（机井）”相比，属同一水平。 

（四）气溶胶 

1、监测点位布设 

共布设 1 个监测点位。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U； 

监测频次：1 次/年，每次连续采集两天。 

3、监测结果与评价 

气溶胶放射性核素含量分析结果见表 7-9。 

表 7-9  气溶胶放射性核素分析结果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 

U（ng/m3） 

下风向边界（厂区北侧）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8 月 13 日 8.97 

从表 7-9 样品分析结果可知，气溶胶中铀总量为 8.97ng/m3。 

8.结论  

由 2020 年度环境辐射监测结果得知，公司厂区外环境进行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空

气中氡监测结果，厂界周围环境土壤、地下水、气溶胶样品分析结果未见异常。因此，公

司将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物料进行严格管理，在生产、贮存、运输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控



 

制，合理处置，防止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并继续落实《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

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辐射[2018]1 号）规定，加强企业管理，开展年

度辐射环境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公示。 

9.附件  

监测报告扫描件见附件 1、委托监测单位的资质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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